
关于调整中信建投中证北京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交易

结算模式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0年 1月 7日公告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业务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发布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及《中信建投中证北京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相关规定，自 2020年 1月 20日起，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将调整中信建投中证北京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主代码：
512850，以下简称“本基金”）的交易结算模式，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本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最新业务方案，在
交易结算模式上做出的重大调整如下：

　　（1）对申购当日未卖出的 ETF份额和深市组合证券的现金替代，由 T+1日非担保结算
调整为净额担保结算；

　　（2）对赎回涉及的深市组合证券的现金替代，由代收代付调整成净额担保结算；
　　（3）对本基金交易及纳入净额结算的基金申购赎回的结算模式由 T+0待交收制度调整
为 A股模式。
　　2、本次交易结算模式调整后，投资人交易、申购、赎回本基金应遵守下列规定：
　　（1）当日成功申购的基金份额，同日可以卖出，但不得赎回；
　　（2）当日买入的基金份额，同日可以赎回，但不得卖出；
　　（3）当日成功赎回本基金获得的沪市成分股，同日可以卖出，但不得用于申购基金份
额；

　　（4）当日买入的沪市成分股，同日可以用于申购基金份额，但不得卖出。
　　3、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相关登记机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基金上市交易的规则
等相关规定内容进行调整的，本基金按照新规定执行，且相关修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4、本公告仅对本次交易结算模式调整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在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对涉及上述修改的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5、本公告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信息，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cfund108.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9-108-108）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1、《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包括
其不时修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包括其不时修订）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布的其他相关规则和规定本基金最新适用的业务规则，敬请投资人详细阅读并

理解相关规则的变化细节。

　　2、请投资人特别关注第三方机构服务的风险
　　本基金的多项服务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存在以下风险：

　　（1）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因多种原因，导致代理申购、赎回业务受到限制、暂停或终止，
由此影响对投资人申购赎回服务的风险。

　　（2）登记机构调整结算制度，如对投资人基金份额、组合证券及资金的结算方式发生
变化，制度调整可能给投资者带来理解偏差的风险。同样的风险还可能来自于证券交易所

及其他代理机构。



　　（3）第三方机构可能违约，导致基金或投资者利益受损的风险。
　　3、在调整后的业务规则下，投资人应特别注意其申购/买入本基金时资金不足、赎回
/卖出本基金时基金份额不足进而导致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等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本基金基
金份额不足致使结算参与人资金交收违约、证券交收违约的风险，投资人证券账户的转指

定或转托管权限及其他权利或受到影响。极端情形下，登记机构不对本基金或投资人所在

的结算参与人提供多边净额结算服务，由此会致使申购赎回交收时间、交收方式的改变，

可能会影响投资人的经济利益。投资者申购、赎回、交易本基金即表示对此种证券变更登

记及交收方式的安排已经认可。

　　4、投资人应特别注意本次交易结算模式调整的过渡安排。2020年 1月 17日发生的申
购未卖出 ETF份额及深市现金替代，纳入 2020年 1月 20日的逐笔全额结算处理；发生的
赎回业务涉及的深市现金替代，仍按照代收代付处理。

　　5、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人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17日


